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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 调解是一种完全自愿的程序， 体现在启动调解、 参

与调解到结束调解之中， 整个过程的进行均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 但

从各国的改革成效来看， 调解在化解纠纷中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

主要原因在于调解的自愿率过低。 针对这个问题， 欧洲的法院对调解

进行了反思， 在理论上论证了强制调解的合法性， 在实践中通过判

例、 修订立法等方式大力推动强制调解。

欧洲如何推动强制调解

推动强制调解的原因

在诉讼案件大幅上升， 诉讼成本居高不

下， 诉讼拖延日益严重的背景下， 为了保障

公民接近正义的权利， 欧盟于 1999 年开始

讨论在民商事纠纷中引入非诉讼解决机制，

经过九年漫长的过程， 欧盟在 2008 年 5 月

正式通过了 《关于民商事调解若干问题的指

令》。 该指令规定各成员国在每年提交给法

院的民事案件中， 应有一定数量或百分比的

案件进行调解， 以实现调解与司法程序之间

的平衡。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指令的第 5.2

条规定， 允许成员国在不侵犯公民诉诸司法

权利的前提下， 可以进行强制调解的国内立

法。

在指令颁布三年后， 2011 年， 欧洲议

会对指令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评估， 结果

非常令人失望， 在调解数量方面表现最好的国

家， 每年调解的数量也不过是 2000 宗左右。

不过， 研究也发现， 与民事诉讼相比， 调

解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经过估算， 如

果欧盟的所有案件都先进行调解， 且成功率为

50%， 那么平均节省的时间为 240 天， 节省的

成本大约为 300 亿至 400 亿欧元。 既然调解的

使用会给各方（包括司法机构和纳税人） 带来

如此明显的时间和成本节约， 为何成员国的调

解率如此之低呢？

通过对比欧洲各国使用调解的数量与采取

的措施， 显示提高调解的质量、 实施激励措

施， 均不是促进调解使用的重要或决定性因

素， 引入强制性调解制度才是最有效的措施，

才能有更高的调解使用率。

推动强制调解的计划

让法院推动强制调解是一项极其微妙和

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一方面， 该计划必须明

确规定调解的强制性； 另一方面， 该计划不

应过度强调强制性， 以避免侵犯各方的自主

权。 为了在自愿和强制之间保持平衡， 欧洲

的法院对未来的改革计划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是大力开展关于调解的公共教育。 公

众缺乏对调解的了解， 是引入强制调解困难

的原因之一， 通过加强对调解的宣传， 尤其

运用在线资源， 推介不同形式的调解和具体

方式， 引导当事人主动参与调解或接受强制

调解。

二是加强当事人对调解员的信心。 法院

应建立具有资质且经过认证的调解员名册，

在调解员培训和经验方面提出严格要求。 同

时启用投诉机制， 对调解员的行为进行监

管。

三是控制调解的成本和时间。 强制调解

最终应减少当事人在解决纠纷方面所花的时

间和成本， 如因调解给当事人带来不成比例

的负担， 则不应要求当事人参与调解。 因

此， 对于强制性初始调解会议， 时间不能过

长， 且对当事人免费或低收费。

四是要求当事人诚意参与调解。 强制调

解容易出现当事人 “走过场” 的风险， 有必

要制定简单而具体的参与标准， 可考虑对敷

衍参与的当事人给予惩罚。

（来源： 人民法院报）

推动强制调解遇到的问题

合法性问题是欧洲法院在推动强制调解

时遇到的主要问题。 根据 《欧洲人权公约》

第 6 条的规定， 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

内受到独立而公正的审判。 强制当事人参与

调解是否违反上述规定？

英国法院对此问题争论已久 。 早在

2004 年的一个案件中， 大法官戴森勋爵就

认为， “强迫不愿意的当事人将纠纷提交调

解， 将对他们诉诸法院的权利设置不可接受

的障碍。”

此后十年间， 这种观点被奉为圭臬， 确

定了强制调解因违反了 《欧洲人权公约》 第

6 条规定而不合法的准则， 但随着实践的发

展， 这种观点遭到众多法官的质疑 。 2013

年， 艾伦沃德法官在一次判决中认为， “民

事诉讼规则是否允许法院在任何时候主动指

示中止诉讼进行调解， 并对费用后果进行警

告？ 如果当事人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进入

法庭， 那么暂缓诉讼是否真的对当事人诉诸

法院的权利造成不可接受的阻碍？” 随后，

2014 年 ， 诺里斯法官表述了同样的看法 ，

决定中止诉讼一段时间， 指示各方当事人尝

试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上述问题同样困扰着欧洲其他地区。 以意

大利为例， 该国法律规定， 电信服务纠纷必须

事先尝试庭外和解， 如果当事人拒绝进行调

解， 将丧失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该规定是

否违反 《欧洲人权公约 》 第 6 条 ？ 2010 年 ，

法院在一宗电信服务纠纷中进行了明确的回

复， 认为调解程序的结果对当事人没有约束

力， 因此不会影响他们提起诉讼的权利。

在正常情况下， 调解程序不会对提起诉讼

造成实质性拖延， 调解程序的期限为 30 天，

期限届满， 即使调解未完成， 当事人也可以提

起诉讼。

在调解程序期间， 索赔时效期间暂停计

算， 而且在平台上进行的调解不收取任何费

用。考虑到调解可以节省时间和成本，对当事人

诉诸法院的权利进行适当限制是合理的。 2018

年，法院进一步详细说明了调解前置的必要性，

认为强制调解符合有效司法保护的原则。

时至今日， 学术界对于强制调解具有合法

性的争论未完全消停， 但主流的观点已转变为

法院可以强制当事人参与调解。

推动强制调解的模式

欧洲不同国家的法院在推动强制调解

时， 根据本国的法律制度、 社会文化等因

素， 采取了不同的模式。

第一种是类型化强制调解。 这种模式是

通过立法， 规定某些类型的案件必须先行调

解， 调解是启动诉讼的先决条件。 这种模式

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进入方式， 即当事人必

须参加调解员或调解顾问组织的会议， 在听

取关于调解流程、 原则、 优势、 费用等信息

的介绍后， 决定是否开始正式的调解程序；

另一种是退出方式， 即当事人必须参加的调

解会议已经是正式调解程序的一部分， 但可

以选择在调解程序的任何阶段退出。

第二种是指令强制调解。 这种模式赋予

法官权力， 可以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 无须

征得当事人同意， 将案件转介至调解。

第三种是准强制调解。 这种模式没有直

接强制当事人进行调解， 但如果当事人没有

在诉讼程序开始前进行调解， 有可能在判决

时法官对其作出不利的费用制裁。

在上述三种模式中， 欧洲大多数国家选

择第一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 很少国家选择

第二种模式。

以上述模式为基础， 欧洲各国实施了不

同强制程度的调解计划。 比如， 意大利在

2011 年， 通过政府法令规定银行、 保险合

同、 房地产、 医疗事故等纠纷， 调解是诉讼

的先决条件。 2013 年， 通过议会法案规定

当事人必须参加第一次调解会议。 在第一次

调解会议上， 当事人可以选择退出调解， 但

如果不参加第一次调解会议， 当事人可能面

临费用的惩罚。

罗马尼亚于 2010 年修订民事诉讼法 ，

要求在诉讼程序开始前对所有民事案件进行

强制性调解。

斯洛文尼亚在 2009 年开展准强制调解

计划， 当事人可以申请退出。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 欧洲法院在推动强

制调解时， 要求采取的措施要符合适宜性、

必要性和相称性三个原则。 其中适宜性要求

所选择的措施对实现既定目标是相合适的；

必要性要求所选择的措施对实现目标是必要

的； 相称性要求所选择的措施不会造成过度

的负担。 显而易见， 尽管强制调解以多种形

式存在， 但共同点是这些模式只促使各方进

入调解过程， 而不强制要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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